
附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圖像授權及出版授權權利金收費標準表 

一、 為學術研究或發表論文者(不限形式)，每張圖像均以新臺幣四百元計

收。但使用於封面或封底者，每張圖像以新臺幣八百元計收。 

二、 為非營利出版、發行學術研究成果及其他教育用途者(不限形式)，每 

張圖像均以新臺幣一千二百元計收。但使用於封面或封底者，每張圖

像以新臺幣二千四百元計收。如學術研究成果及其他教育用途使用營

利出版者，依本附表第六點辦理。 

三、 為編製依法令應經教育行政機關審定之教育類用書者，每張圖像均以

新臺幣五百元計收。但使用於封面或封底者，每張圖像以新臺幣一千

元計收。 

四、 定額制權利金按每張圖像之授權利用類別及出版品發行數量定額計算

之；比例制權利金依出版品之商品售價及發行數量比例計算之。所謂

發行數量係指初版時，按初版印刷量預付權利金，其後每年提供實銷

報表，結算實際銷量。 

五、 權利金係以使用藏品圖像之數量來計算。 

六、 為出版發行書籍、報紙、雜誌、期刊及其他影音出版品(包括但不限於

VCD、DVD等產品)者，依下列各項標準收費，出版授權期間屆滿，改

版(再版)再次申請者，其權利金得按權利金收費標準表所定比例提高百

分之二： 

 

 

 

 

 

 

 

 

 

 



(一) 文稿非本院提供之書籍、報紙、雜誌、期刊等出版品，部分使用本院 

 圖像資料者 ，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數量 

位置 

與尺寸 

1 

| 

4,000 

4,001 

| 

8,000 

8,001 

| 

12,000 

 12,001 

| 

16,000 

16,001 

| 

20,000 

20,001 

以上 

內頁 

1/8頁 1,600 1,900 2,100 2,200 2,400 2,600 

1/4頁 1,800 2,200 2,300 2,500 2,700 2,900 

1/2頁 2,500 3,000 3,300 3,500 3,800 4,000 

3/4頁 3,200 3,800 4,200 4,500 4,800 5,100 

全頁 3,600 4,300 4,700 5,000 5,400 5,800 

跨頁 5,900 7,100 7,700 8,300 8,900 9,400 

封面/封底/書衣 7,200 8,600 9,400 10,100 10,800 11,500 

書腰/書盒 10,000 12,000 13,000 14,000 15,000 16,000 

浮水印/ 

書眉/書背 
1,600 1,900 2,100 2,200 2,400 2,600 

若為發行二種語文版本，授權金額為表定收費標準之 1.8倍計收；若

為三種語文版本以上，授權金額為表定收費標準之 2倍計收。 

備註： 

1. 全頁，係指一張影像刊登版面超過 3/4頁小於 1頁； 

3/4頁，係指一張影像刊登版面超過 1/2頁小於 3/4頁； 

1/2頁，係指一張影像刊登版面超過 1/4頁小於 1/2頁； 

1/4頁，係指一張影像刊登版面超過 1/8頁小於 1/4頁； 

1/8頁，係指一張影像刊登版面小於 1/8頁。 

2. 如有「拉頁」者，依摺頁數量，以「全頁」標準計收。 

3. 浮水印、書眉與書背之授權金額，於同一出版品無利用次數之 

     限制。 

 

(二) 文稿非本院提供之書籍、雜誌、期刊等出版品，但全部使用本院圖像 

 資料者，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2,000 件以下 2,001~5,000件 5,001~10,000件 10,001 件以上 

  500元以下 7%  6% 5% 4% 

501~2,000元 8%  7% 6% 5% 

  2,001元以上 9%  8% 7% 6% 



(三) 文稿、圖像均由本院授權提供印製之一般出版品，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2,000 件以下 2,001~5,000件 5,001~10,000件 10,001 件以上 

  500元以下 8%  7% 6% 5% 

501~2,000元 9%  8% 7% 6% 

  2,001元以上 10% 9% 8% 7% 

 

(四) 文稿、圖像均由本院授權提供印製之佛經、大套書（以套為單位）， 

 計收標準如下表： 

1.非限量版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200件以下 201~500 件 501件以上 

10,000元以下 10% 9% 8% 

10,001~50,000元 11% 10% 9% 

50,001元以上 12% 11% 10% 

2.限量版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200件以下 201~500 件 501件以上 

10,000元以下 11% 10% 9% 

10,001~50,000元 12% 11% 10% 

50,001元以上 13% 12% 11% 

 

(五) 文稿、圖像均從本院授權提供採少量印刷或隨選列印方式印製， 計收

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5,000 件以下 5,001~10,000件 10,001件以上 5,000 件以下 

1,000元以下 12% 11% 10% 12% 

1,001~3,000元 13% 12% 11% 13% 

3,001元以上 14% 13% 12% 14% 



(六) 出版發行本院藏品之影音出版品（包括但不限於 VCD、DVD等有載體 

 之產品）， 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1,000 件以下 1,001~3,000件 3,001~6,000件 

6,001 件 

以上 

 300元以下  7%  6% 5% 4% 

301~600元  8%  7% 6% 5% 

  601~1,000元  9%  8% 7% 6% 

1,001~2,000元 10% 9% 8% 7% 

2,001元以上 11% 10% 9% 8% 

 

(七) 以本院出版書籍之 PDF電子檔或 JPG數位檔申請授權出版無載體之電

子書，以銷售總額之百分之四十計收權利金，其履約保證金採定額制

新臺幣 50萬元整。 

備註：影音出版品僅部分使用本院圖像者，依「國立故宮博物院影音資料授權

利用辦法」辦理。 

七、 為印製廣告傳單、DM手冊、菜單、海報及其他廣告文宣者，計收標準

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件) 每張藏品圖像權利金(元) 

1~500 6,000 

 501~1,500 8,000 

1,501~3,000 10,000 

3,001~5,000 13,000 

 5,001~10,000 16,000 

10,001~25,000 22,000 

25,001~50,000 29,000 

50,001~100,000 36,000 

100,001~250,000 43,000 

250,001~350,000 51,000 

350,001~500,000 65,000 

 500,001以上 價格另議 

備註：權利金係以使用藏品圖像之數量計算。 



八、 為布置居家住宅、劇院、展演或展覽場地、旅館飯店、餐廳、商業攤

位、購物商場裝潢、廣告看板及其他布置者，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裝潢布置種類 每張藏品圖像權利金(元) 

居家住宅、劇院、展演或展覽場地之布置  6,000 

旅館飯店或餐廳之裝潢  9,000 

商業攤位或購物商場之裝潢 18,000 

大型廣告看板、招牌、車廂廣告 20,000 

區域連鎖店裝潢布置之計收標準，台灣地區按表定收費標準之 1.5倍計

收；境外區域按表定標準之 2倍計收。 

備註：權利金係以使用藏品圖像之數量計算。 

 

九、為產品之包裝材設計者，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件) 每張藏品圖像權利金(元) 

    1~1,500 10,000 

1,501~5,000 16,000 

5,001~10,000 20,000 

10,001~25,000 27,000 

25,001~50,000 35,000 

50,001~100,000 42,000 

100,001~250,000 54,000 

250,001~350,000 64,000 

350,001~500,000 83,000 

500,001以上 價格另議 

備註：權利金係以使用藏品圖像之數量計算。 

 

 

 

 

 

 



十、為印製門票、金融卡、電話卡、大眾運輸票卡、郵票衍生品、禮券等，

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2,000件

以下 
2,001~10,000 件 10,001~30,000件 

30,001 件以

上 

 100元以下  11%  9% 7% 5% 

101~1,000元  12%  10% 8% 6% 

 1,001~5,000元  13%  11% 9% 7% 

5,001元以上  14% 12% 10% 8% 

備註：權利金以每件產品使用一張圖像計收，每增加一張圖像，則增加 1%權利

金。 

 

十一、小型生活用品[文具用品、明信片、時曆（月曆、日曆）、賀卡、娛

樂用品、餐具用品等]，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2,000件

以下 
2,001~10,000 件 10,001~30,000件 

30,001 件以

上 

 100元以下  7%  6% 5% 4% 

101~1,000元  8%  7% 6% 5% 

 1,001~5,000元  9%  8% 7% 6% 

5,001元以上  10%  9% 8% 7% 

備註：權利金以每件產品使用一張圖像計收，每增加一張圖像，則增加 1%權利

金。 

 

十二、大型生活用品（傢俱、寢具、衛浴設備、家電等），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1,000件以

下 
1,001~3,000 件 3,001~6,000件 

6,001件 

以上 

 10,000元以下  9%  8% 7% 6% 

10,000~50,000元  10%  9% 8% 7% 

50,001~100,000元  11%  10% 9% 8% 

100,001元以上  12%  11% 10% 9% 

備註：權利金以每件產品使用一張圖像計收，每增加一張圖像，則增加 1%權利

金。 

 

 



十三、除電子書發行以外網際網路公開傳輸、網路廣告等及其他無發行數量

之廣告文宣，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授權期間 每張圖像價格(元) 

六個月 4,000 

一年 5,000 

二年 6,000 

備註：權利金係以使用藏品圖像之數量計算。提供檔案之規格為 72dpi  解析度

640×480像素。 

 

十四、電子書計收標準如下表： 

權利金以新臺幣計算（含稅價） 

授權期間 每張圖像價格 

六個月 6,000 

一年 7,000 

二年 8,000 

三年 9,000 

四年 10,000 

備註：權利金係以使用藏品圖像之數量計算。提供檔案之規格為 72dpi、解析度

640×480像素。 

 

 

 


